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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二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114(a) 
 
 

 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作出其他任命：任命行政

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
 
 

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
 
 

  报告员：史蒂文·塞纳布尔亚·恩卡伊武先生（乌干达) 
 
 

1. 在 2007 年 9 月 21 日第 3次全体会议上，大会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

将题为“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，并作出其他任命：任命行政和预算问题

委员会成员”的项目列入第六十二届会议议程，并将其分配给第五委员会。 

2. 第五委员会 11 月 2 日第 14 次会议面前有下列文件： 

 (a) 秘书长关于行政和预算问题委员会因 6 名成员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任

满而出现空缺的说明（A/62/101/Rev.1）； 

 (b) 秘书长的说明，内载经其本国政府提名任命或再任命为会费委员会成员

的 7 人名单，这些任命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，任期 3 年（A/C.5/62/4）。 

3. 在同次会议上，委员会以鼓掌方式决定建议大会任命豪尔赫·弗洛雷斯·卡

列哈斯（洪都拉斯）、伊姆蒂亚兹·侯赛因（巴基斯坦）、嘉治美佐子（日本）和

纳格什·辛格（印度）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委员会成员，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，

任期 3 年（见第 6 段）。 

4. 第五委员会随后进行无记名投票，从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三位提名候选人

中选出两名成员。表决结果如下： 

 总票数：            191 

 无效票：            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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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效票：            191 

 弃权票：             3 

 投票成员数：           188 

 法定多数：            95 

 候选人得票数： 

  彼得·马登斯（比利时）       128 

  杰里·克雷默（加拿大）       127 

  瓦西姆·米尔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） 106 

5. 鉴于彼得·马登斯（比利时）和杰里·克雷默（加拿大）获得法定多数且得

票数超过另一名候选人，建议任命其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委员会成员，自 2008 年 1

月 1 日起，任期 3 年（见第 6 段）。 

 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
 

6.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任命下列人士为行政和预算问题委员会成员，自 2008

年 1 月 1 日起，任期 3年： 

 豪尔赫·弗洛雷斯·卡列哈斯（洪都拉斯） 

 伊姆蒂亚兹·侯赛因（巴基斯坦） 

 嘉治美佐子（日本） 

 杰里·克雷默（加拿大） 

 彼得·马登斯（比利时） 

 纳格什·辛格（印度） 

 


